
關

於

「
藝
術
自
由
與
刑
法
上
之
侮
辱
國
家
象
徵
罪
」
之
判
決

——

德
國
聯
邦
蕙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八
十
一
卷
第
二
百
九
十
八
頁
以
下

譯

者

.

.
鳘
梅

S主
文

理
由

A

、
 

提

起

憲

法

震

之

經

過

 

I

、
本

n

、
訴
願
人
之
主
張

I

、
聯
邦
司
法
部
長
及
巴
伐
利
亞
邦
司
法
部
之
意
見

 

1

_

司
法
部
長
之
見
解

 

2
■巴
伐
利
亞
邦
司
法
部
之
見
解

B

、
 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論
證

I
 ̂
l

i

£

i

H

S - 
i

二
0
七



二
〇
八

K

、
關
—

本

法

第

-
〇
三
t

二
項
之
論
證

 

B
v
e
r
f
G
E

 8
1
-
K
S

<

判
決
置

>

1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三
項
第
~
句
之
規
定
並
不
排
除
刑
法
第
九
十
條
之

I

第

I

項
第
二
款
所
規
定
之
侮
—

心
聯
邦
 

共
和
國
國
歌
之
處
罰
。

2
.
只
有
國
歌
的
第
三
段
方
受
國
家
$

之

保

護

。

判
決
姜L

巴
伐
利
亞
邦
a
高
法
院
於
一
九
八
七
年
八
月
二
干
一
日
$

之

判

決

(
R
R
e
g
.
5

 St

 15
3
/
8
7
)

侵
害
憲
法
訴
願

 

人

(
以
下
簡
稱
訴
願
人
)
，
基
本
i

五
條
第
三
項
第一
句
所
保
護
的
基
—

利

。

久
原
判
決
認
爲
訴
願
人
對
德
國
國
歌
前
兩
段
造
成
侮
辱
，
亦
損
害
訴
願
人
受
基
本
法
第

I

 o
三
；

W

二
項
保
護
之

3'
原
判
決
應
予
S

，
發
回
巴
伐
利
亞
邦S

法

院

。



4.
巴
伐
利
亞
邦
對
訴
願
人
所
支
出
之
必
要S

S
予

補

償

。

判
決
理
甶

A

、
提

戀

法

訴

顧

之

經

過

對
於
因
侮
S

墓
0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國

歌

罰

科

處

之

判

決

-

訴
願
人
表
示
不
服
。

I

、
本

|

九
八
六
年
八
月
底
，
於
紐
倫
堡
出
刊
的
雜
誌
「
喧

(plarrer

 
)
刊

載

了

下
列
文
字
(
該
雜
誌
之R
任

 

編
輯
即
訴
願
人
)

：

八
六
年
德
國
之
歌

詞

.

.
無

名

氏
 

曲

.

.
約

瑟

夫

.
海
頓

德
塞

^'
德
塞
0
超
越
~切
 

地
上
舖
滿
鈔
票

凝
聚
暴
力
無
情
地
鎭
壓
暴
力
份
子

 

從
貝
多
芬
到
柏
格
貝
爾
澤
(註
一
)

二
〇
九



從
瓦
克
斯
多
夫
(註
二
〕
畧
民
營

 

德

震

德

塞

心

疆

一

切

你
是
世
界
上
最
美
的
生
物
區

 

德
國
的
土
耳
其
人
’
德
國
的
美
式
火
箭
彈

 

德
國
的
_

大
漢
堡
，
德
國
的
豐
音
樂

它
美
麗
古
老
的
響

 

德
國
的
可
樂
’
德
國
的

 

德
國
的
馬
克
S

國
的
精
子
轉

 

鼓
舞
我
們一

生
去
醤
髙
的
事

 

虛
僞
及
挫
折
蠢
銳
汽
油

 

在
充
滿
格
子
狀
道
路
的
蠢
土
地
上

 

讓
i

舉
杯

M

^

0

没w
m

的
驅
使
卻
遍
饰
鍾
及
做
愛
用
的
興
滑
霜

 

德
f

 
J
手



■
在
德
塞

i

内
 

母

盡

肇

犬

在

墅

口

在
上
述
文
字
旁
’
有
一
小
段
文
章
-
標
題爲
：r

糧

流

-

今
日
：
八
六
f

國
之
歌
」
。
此
f

章

 

係

對r
八

六
稳
國

之

歌

」
之
内
容
及
遣
詞
用
句
作
一
 
_

諷
_

證

釋

。

蠢

八

-
k
—

國

之

歌

的

雲

，
該

藝

出

刊

後

，
邊

院

即

扣i

麗

誌

。
訴
願
人
在
此
時
—

製
一
個
「
 

出

馨
S

」
’
在
紐
倫
堡
的
書
局
箭
。
在
該
宣
一
一
串
’
訴
願
人
重
覆
八
六

S

國
之
歌
的
内
容
’
並
在
1

且
言
中
敍
 

述
扣
押
的
經
過
與
書
，
其i

予
以
S

。

區
法
院
以
訴
願
人
二
度
違
反
(
數

扉

罰

)
侮

辱

國

家

雲

罪

’
科

處

2

#
W
J5

四
個
月
®

徒
刑
。
案
經

 

訴
願
人
上
訴
，
邦
法
院K

上

訴

盎

醫

駿

回

。S

院
認
爲
：r

八

六

之

歌

」
中
蓄
意
地
，有
目
的
性
地
 

運
用
一
些
具
殊

w
s

字
眼
®

^

 -這
些
字
眼
鬆
念
描
述
國
家
的
本
質
特
徵
就
是
國

W
-R

的
野
蠻

 

暴
行

，
且
是
個
病
態
及
原
始
性
怒
的
國
家
。
此
種
否
定
撬
念
的
S

羅

非

偶

然

，
而

係

-
雲
逹
的

模

式

。
該
首
歌

 

的
文
字
S

鬚
其
目
的
係
在
對
德
國
國
歌
，
連
同
德
國f

加
以
侵
害
，
並

加

以

讓

。
而

霧

自

由

的

基

裏

並

 

不

證

礙

訴

願

人

受

刑

麗

處

。
依

照

聯

馨S

院
向
來
所
廣
泛S

的
藝
篇
念
中
可
以
S

S
 ’
該

首r

八
六
年

 

德
國
之
歌
」
也
可
當
作I

襲

i

，
l
n
f
l
-w

m

。
但
是
藝
術
自f

 衝
突
的
理
論
，
也

可

能
貪
最
制

 

。
在

這

裡

德

辜

謙

共

和

國

的

墓

及

自

由

民

主

的

_

秩
序
-
其
係
在
憲
法
上
受
某
程
度
畺
的
法
益
。
 

I

自
由
僅
在
該
法
益
受
嚴
重
侵
害
時
，
才

惠

居

次

位

。
在

，
該
靈
侵
害
的
要
件
已
被
滿
足
。
因

爲
，
透



過
否
定
性
諷
喻
字
眼
的
組
合
’
已
造
成
德
國
國
家
秩
i

受
蓄
意
的
侮
辱
及
輕
慢
。
該
用
語
的
目
的
在
於
使
人
民
信
仰

 

國

家

，
認

同

國

家

的

感

到

輕

慢

及

嘲

諷

。
若
人
民
的
國
家
意
識
受
到
損
害
，
則
足
以

S

國
家
自
由
民
主
的
基
本

 

秩

i

受

侵

害

。
透
過
廣
泛
的
傳
播
方
式
’
亦

即

’
經

由

-
個
版
數
不
算
少
的
出
扳
機
構
加
以
出
版
-
並
在
紐
倫
堡
各

 

書

局

以r

出
堅
旦
言
」
的
方
式
加
以
閩
明
’
是
足
以
造
成
一
個
具
大
的

-

廣
泛
的
影
響
效
果
的
。

訴
願
人
的
第
三
審
上
訴
！

巴
伐
利
亞
邦
震
法
院
依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三
四
九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以
一
致
認

爲
第

 

三
審
上
訴
顯
無
理
由
而
予
以
駁
回
。

(
訴
願
人
之
主
張
)

在
憲
法
訴
願
中
’
訴
願
人
指
摘
其
受
基
本
法
第
五
S

三
項
第
一
旬
及
第
一

 

〇

三
條
第
二
項
所
f

的
權
利
受
到

 

侵

害

。
訴

願

人
認
爲
’
對

於

「
八
六
年
德
國
之
歌

j

的

發

表

’
其
並
未
逾
越
藝
術
自
由
的内
在
限
制
。
而

這

首r

輕
慢
之

 

歌

」
並
没
有
違
反
自
由
民
主
的
基
本
秩
序
，
因爲
吾
人
實
在
無
法
估
計
，
大

的

德

意

志

人

民

對

於

此

一

價
値
的

信

 

仰

有

多

強

。
—

該
信
仰
有
一
定
的
強
度
’
則

該

首

歌

的

襲

是

否

就
f

德

塞

§
人
民
的
國
家
感
賃
又
到
輕
慢
，
亦

 

大

有

疑

問

。
因
之
訴
願
人
認爲
該
首
歌
的
公
開
8

根
本
$

造

成

德

塞？

人
民
的
國
家
i

減

弱

’
或
危
及
自
由
民

 

主
的
基
本
秩
序
。

因
爲
德
國
國
歌
未
違
法
律
保
留
的
要
求

-

因
此
訴
願
人
基
本
法
第
一
〇
三
循
二
項
的
權
利i

受

侵

害

。
究
竟

 

國
歌
三
段
全
部
還
是
只
有
第
三
段
才
能
視爲
國
歌
，
已
f

議

-
而
其
是
否
具
有
法5

位

亦

不
明
確
。
刑
法
第
九
十



條

之I

套

係

一

空

白

刑

法

，
法
條
益
未
規
定
何
蠢
德
國
的
■

、
旗
幟
、
^

W

國
的
國
歌
。
因

之

該

簾

 

定
有
參
®

(他
法
律
規
定
之
必
要
。
在
此
’
也
必
須
像
所

W
i
;

他
刑
法
的
要
求
一
樣
’
空
白
法
規
必
須
由
法
i

f

 

〇
畧

國

國

歌

是

否

確
爲
國

家

的

蠢

-
尚

欠

髭

種

法

霍S

明
確
性
要
求>

 

m

、(麗
司
法
部
長
及
巴
伐
部
臺
見
)

1聯8

法
部
長
家
的
立
場
’醫
囊
訴
蠢
罩
，因

爲

理

艾

隱

理

霍

以

馨

於

-
九
五
二
年
四
月
九
日
及
一
九
五
二
年
五
月
三
日
就
國
歌
有
糧
®
任
返
’
由

此

可

以

靈

’
國
歌
已
符A葚
本
法

 

第

I

〇
三
循
二
款
的
明
確
性
要
求
。
由
其
信
件
往
返
的
文
義
可
以
看
出
，
德
國
國
歌
係
由
三

i

成

。
現
在
所
要
區

 

別
的
只
是
’
囊

國

家
®

霜

殊

因

素

’
現
在
只
演
唱
第
三
段
。

訴願人五權三項第

I

句
謙
的
藝
術
自
由
，亦
未
受
到
侵
害
。其

所

的

「八
六
年
德
國
之
 

歌J

是
否
屬

i

本

—

我
下
的
P
術

，
尚
有
疑
問
。
假
設
該
首
歌
曲
具i

術
的
本
質
’
則
原
判
決
亦
不
違
反
藝
術

 

自
由
的
保
障
。

該
首
改
編
的
國
歌
所
描
述
的
德
國
侵
犯
到
人
民
的
一
雙
籩
’
同
時
也
侵
犯
到
人
民
的

s

 i

歌

懸

旗

具

 

有
蜃
的
象
現
在
卻
淪

爲

被
嘲
諷
的
裏
。其
動
機
、形
式
和
表
達
的
範
圍
是
如
此
地
嚴
重

i

使

藝

醫

 

由
必
須
退
居
次
位
。

2
巴

伐

醫

邦

司

法

部

麗

訴

願

人

詧

盤

蠢

文

侵

害

，養

爲

：
基

本

蜃

I

〇
三
醤
二
項
的

 

違
反
並
不
存
在
i

於
刑
籌
範
的
法
要
求
-刑
法
蠢
的
定
*產用

®

蠢須可

二-三



二
一
铒

以
透
過
構
成
要
件
要
素
加
以
狸
疋
’
並
且
可
以
經
蟲
釋
來
加
以
聞
明
。
如
果
一
種
概
念
藉
由
一
般

f

的
解
釋
方
法

 

可
S

該
行
爲
應
予
禁
止
’
或
可
以
預
見
到
國
家
的
反
應
’
則
此
®
^
念
的
運
f

憲
法
上
i

無
疑
問
的
。
由
此
原

 

則
可
以
導
出
，
把
原
國
歌
的
三
段
糧爲
德
國
國
歌
，
乃

符

翕

範

麗

性

1

求P

主

聖

本

秩

雪

由

之

上

。
題

的

敗

布

3
寥_人民
的國
家意 

識

-
也
是
毋W

I

疑
的

。

B

二

^

^

鋈

院

論

證

)

訴
願
人
之
雪
訴
願
有
理
由
。

.

原
判
決
侵
害
訴
願
人
重
本
篇
五

s
i
m

三項第

一

句

所

簾

利

(於理由

I
中
說
明
)
。相

f

 *

訴

決

進

M
I

4-

蠢
二
二
雪
肩
攥
，

只

有

前

霞

時

*
 3

有
理
二
於
理
由n
中
說
明
了

I

、

本
董
五
響
襲
一
句
之
論
證
)

i
因
爲
訴
願
人
認
羹
所
受
的
刑
罰
與
藝
嘗
由
相
響
，
所
以

S
I
W

法
法
院
不
僅
要
審査
原
判
決
對
於
被
主

 

張
的
基
^
4
#
^
藉
誤
的
1

或
適
用
’
同
時
也
要
審
査
原
判
5
^
^
|
曰
雪
的
_

以
4

1

別
部
分
是
否
與
藝
術

 

自

庸

互

矛

盾

 

法

決

 

B
v
e
r
f
R
75,

 39
6
G
763;

 77-

 24
0
〔250
f
J
;

及

 1

 Bv
R

 266/86,
1

 Bv
R

 9i

 判

決

了



因
此
有
待
澄
清
的
是
’
訴

願

人

霜

控

的

犯

罪

行
爲
是

否

在

藝

術

自

由

的

饜

領

域内
，
而

原

判

決

在

個

華

，
 

對
1

術
自
由
的
S

震

及

苴
I
制
是
否
有
正
確
的
認
識i

斷

。

2
-
使
訴
願
人
遭
■

罪
科
處
的
兩
個I

f
應

歸

人

基

本

達

五

議

三

項

第

一

句

的

撮

襲内

0

a)
 

德

國

國

歌

的

改

編

係

屬

藝

術

自

由

基

下

的

藝

術

。
從

形

式

上

漏

’
其
滿
足
「
詩

」
的
類
型
要
件

’
從

實

質

上

聾

’
其

藉

貪内

容

有

麗

藝

術

概

念

之

囊

。
作

翥S

的
形
式
語
i
i
e，獎

馨

定

生

活

過

 

程
的
經
驗
與
印
象
傳
逵
出
來
’
此
生
活
過
程
可
以
緦
置
「
德
國
的
日
常
生
活
」
。
因

爲

露

藝

術

的

繁

欝

限

制

 

，
將
與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三
議

i

旬
的
自
由
雞
相
違
背
，
故

在

裏

的

適

用

斷

上

，
並
不
以
詩
藝
的
「
雅
俗

 

|_
作
爲
取

決

的

_

 
〇

b)
 

該
首
歌
的
散
f

透
過
藝
術
品
的r

效
果
領
域j

 f

到
藝
術
自
由
之
s

。
尚

未

—

的

只

是

，

f

的

 

散

布

是

否

也

在

藝

術

自

由

的

羼

範

圍内
。
若

在

報

紙

上

雲

’
則
毫
無
疑
問
’
因爲
此
種
方
式
單
純
只
與
歌
曲
的
傳

 

播
®

。
然

而

’
用

「
出

®

旦

言J

的

散

布

’
就
不
那
麼
明
確
。
藝

術

作

口

莲

此

乃

曰

I

個

生

活

表

準

 

’
該

表

達

乃

係

整

因

歌

曲

之

散

布f

刑
P

處
的
一
種
未
經
異
化
的
意
見
表
達
。
因

之

’
傳
單
的
散
布
i

原
則

 

上
只
本
法
第
五

i

項

意

見

自

由

之

難

。f

系
爭
歌
曲
在
傳
f

被

引

用

，
也
舳一

法
改
變
此
種
情
況
’
因

 

蠢

傳

單

並

非

直

鐾

於

藝

霧

品

的

目

的

而

散

發

’
而

只

是

露

次

爭

擊

件

之

過

S

以

說

明
i

術

只

_

見

 

表
達
的
附
M
物

*
而
不
是
扮
演内
容
媒
介
的
角
色=

然

而

’
吾

人

仍

應

蜃

家

的

此

種

干

預

行爲
與

藝

術

自

由

的

震

加

以

靈i

霱

職

人

科

處

刑

罰
S

只

二
一
五



二
一
六

是

與

傳

幾W
E

：

的
意
見
表
逵
®

。
相
反
地
’
 I

罰

乃

「八六年德國之歌

J

所
爲
i

以

’

指

摘

的

對

-

該

刑

罰

襄
i

本
驁
五
條
第
三
S

 

一

 S

嘗
由
的
保
障
領
域
-而

由

的

個

人

效

 

力
來
看
’
亦
篇
此

*

固
然
吾
人
！

所
涉
及
的
訴
願
人
的
媒

贫
能
深
蜃
疑
。然
而
首
蜃
意
的
 

是

’
在
此
並
不
涉
及
曼i

決
所
處
理
過
的
必
要
之
媒
介
(
霉B

V
e
r
f
G
E

 30.

 17
3
S

9
〕)

；
此

種

霧

作

品

 

不

應

附

震

^

^

$

去
e
麗

否

可

以
®

接

的

讓
rT
爲
理

醫
嚣
自

由

之

實

現

’
在
此
根
本
不
釋
原

 

則
上
之
判
斷
，
因
爲
-
以
i

的

況

’
 i

促
使
i

人

強
®

到

基

—

的

保

護

。
’
必

須

—

的

只

是

’
訴

 

願
人
係
以
該
f

的
方
式
來
爭
取
藝
自
由
。如
果
當
時
訴
願
人
引
用
品
係

爲
追
求
上
述
目
的
 

，
則
此
行
爲
^

w

f

3

諸
於
衆
。在

，若
國
家
的
干
預
行

爲
單
純
囂
了
阻
擦
該
散
布
的
藝
 

術
作
品
S

，
則
_

鍾

靈

成
爲

藝

術

品

的

黌

者

，
在
這
個
時
候
，
基
本
法
第
五
震
三
項
第
一
句
之
藝
術
自

 

由
應
優
赛
意
見
自
由
而
適
$

 0

由

原

判

決
爲

出

—

的
角
度
來
看
’
雖
屬
無
可
指
摘
’
但

具

裏

盡

的

乃

是

雲

院

所

陳

述

的

理

由

’
 

因
爲
巴
伐
利
亞
邦
最
高
蠢
就
訴
願
人
之
上
訴
未
鬣
一
步
的
理
由
即
予
以
駁
回
口

3.
然

而

^

5

院

對

^

*

|

五

條

第

三

！*

 一
句
的
—

領
域
卻
未爲
適
當
的
界
定
，
甘
射
系
爭
歌
曲
的
判
定

 

術

徵

(

f
 

BverfGT:

 30
,
1
7
3
〔188】

.
，
同

時

，
法

院

i

該
首
改
編
自
國
歌
的
歌
曲
所

 

作
的
蜃
，亦

不

符

合

霉

B
V
e
r
f
G
E

 75,369〔3
7
6
〕)

。

就

「
八

六
霊
國

之

歌

」
1

,

顯
然
地
係
一
種
諷
刺
文
學
。
然

院

卻

不

纂

力

去

探

求

該

首

歌

所

欲

傳



逵
的
核
心
意
旨
’
並

且

將

之

與

選

擇

的

§
逢

方

式

分

開

來

<

參
考
R
o
s
t 

6
2
,
l
s
3
〔1

8
4
l
e
r
f
G
E
7
5
,
3
6
9

 

〔3
7
7
j
)

。
法

院

毫

不

區

別

地

蠢
首
歌
曲
認爲
是
否
定
的
’
有

損

馨

概

念

的

大

雜

檜

’
而

其

所

考

慮

護

首

歌

曲

 

的

文

字
說
明
，
充
其
量
也
只
是爲
了
證
明
這
首
荒
謬
可
笑
的
歌
應
該
被
揚
棄
。
此
種
解
釋
方
式
並
未
符
合
藝
術
作
品
本

 

身
的
諷
刺
性
内
容
’
也
侵
犯
到
藝
術
自
由
的
S

。

顯
而
易
見
地
，
藝

術

家

的

意

圖

乃

是

想

要

指

出

德

國

生

活

象

與

現

實

間

的

矛

盾

。
而
此
一
核
心
意
旨
乃

 

以

改

糧

國

國

歌

作
爲
其

表

達

的

方

式

。
在
該
首
國
歌
的
改
¥

 ’
作

者

運
塁

1

國

國

歌

要

相

近

似

的

格

律

’
語

 

音

’
並
將
原
文
加
以
異
化
，
而
以
一
種
將
現
實
生
活
極
眞
朽
張
及
否
定
的
描
^

^

將
其
理
想
化
呈
現
出
來
。
亦

即

-

 

作
S

用
一
種
反
諷
的
方
式
傳
達
其
意
念
。
而
院
卻
完
全
忽
略
該
諷
刺
作
品
可
能
呈
現
的
核
心
意
旨
——

對
於
表

 

象
與
現
實
間
矛
盾
的
遣
責
。
因
此
§

院
必
然
會
認
爲
該
首
歌
曲
侮
i

國
國
歌
及
國
家
i

，
而
忘
了
去
考
慮
此
種

 

生
活
現
實
的
露
骨
表
達
並
非
與
德
國
國
歌
及
憲
法
秩
序
所
代
表
的
理
想
價

値
相
對
立
。
至
小
_

法
院
必
—

慮
到
此
種

 

理
解
的
可
能
性
，
而

非

單

星

依

刑

法

上

重

要

解

釋

即

遽

下

判

決

S
寿

B
V
e
r
f
G
E

 67,

 21
3
1
:
2
3
£
:
|

。

4.
依
照
其
誤
的
解

M
l

；

，
S

院

並
没
有

充

分

考

麈

苯

誓

五

條

第

三

畫

一

句

的

要艰
*
即
對
藝

 

術
自
由
與
與
之
相
衝
突
的
憲
法
1

麗

定

界

限

-

固

然

在

原

則

上

’
刑
法
第
九
十
條
之
一
第
一
項

第

二

款

對

侮

辱

國

歌

的

可

罰

性

與

藝

術

自

由

並

非

背

道

而

馳

(
於

 

a
論

述

)
；
然
而
法
院
卻
是
基
於
不
符

<

口
原
作
精
神
且
忽
略
藝
術
自
由
的
解
釋
來
科
處
刑
罰
，
而
法
院
在
其
他
判
決
理

 

由

中

’
也

不

曾

再

加

以

論

證

’
此

外

’
此

種

諷

刺

性

的

表

達

方

式

也

不

必

然

要

適

用

刑

法

規

定

雍

加

以

處

罰

(
於

-
^
論

二
一
七



述
〕

。
为
如
同
國
旗I

樣
’國
歌
也
是
經
由
刑
之
一
第

I

 i

二
—

規

定

以
i

國
家
的
f

而
加
以

0

0
O
 ̂

 

I

s

#

«

■
 i
A

f

f

l

a

s

演
唱
國
歌
的
第
三
段
’
 
§

國

家

—

的

保

i
&
M
f

只三段。

2

撇

開

國

歌

只

有

震

的

蜃

不

談

’額
釐
努
力
在
麗
自
由
與
豐
憲
法
震
的
相
衝
突
法

 

益
間
作一

個
案
的
利
益
衡
量
’
以
东
得

一

個
合
理
的
f

，
但

是

’
此

—i

免
會
I

 ’
因
爲
馨
院
根
本
I

 

依
照
必
要
的
產
來
解
震
首
改
編
歌
曲
。
如
果
這
種
情
獲
有
發
生
，
那
麽
就
不
必
去
決
定
是
否
有
必
要
^

^

觸

 

的

猶

法

益

麗

求

平

衡-

因
爲
’
如
理
由
3
中
所
述
’
 
I

該
首
改
i

曲
的
解
釋
’
可能
馨 

排
f

辱
罪
的
成
立
。
蒸

不

可
i

地

，w
®

諷
刺
的
表
達
I

f

已
經
可
認
爲r

形
式
」
上
的
侮
辱
，
則
即

 

使
吾
人
霉
心
内
容
與
表
達
！

作
出
可
以J

接

受

的

馨

’
也
可
能
會
蘐
定爲
S

。
然

而

此
種
認
毫
S

 

中
並
不
適
用

 >
 因爲
從
法
院
的
判
決
理
由
中
看
$

法
院I

該
首
歌
曲
的
核
心
内
容
囊
過
分
_

的
表
達
分
開
觀

 

察

’
而
謡
過

分

毳

的

表

達

認
爲
係

-w
#

。

巴
伐
利
亞
邦
幾
法
院
認爲
—

院
的
判
—

事
用
法
並
無
違
誤
，
故

其

法

第

九

十

條

之

一

第

一

 

i
w

二
 

款
之
規
辜
爲
之
判
決
同
時
亦
不
符
合
基
本®

五
謂
三
項
第
一
句
i

求

。
 

n

、

本
f

-
0
三

^

^

二

項

i

 證
)

i
訴

願

人

對

於

法

院

違

憂

產

第

一

 o
三

馨

I

項

的

指

僵

雰

有

理

由

。



在

該

條

規

定

中

所

翌

的

法

明

確

性

原

則

課

予

立

法

雲

務

將

刑

罰

構

成

要

件

加

以

具

體

化

，
以
便
讓
刑
罰
構
成

 

要
件
的
效
果
及
適
用
範
圍
足
以
辨
識
並
且
可
透
過
解
以
確
定

I
B
V
e
r
f
G
E

 75,

 32
9
〔3

4
0
f
‘v

任
何
人
皆
能

 

因

此

預

見

何

種

行
爲
將

受

刑

法

處

罰

’
此

外

也

確

保

立

法

者

自

身

得

就

可

罰

性

，

爲
抽

象

一

般

的

規

定

。
)

由
於
牽
涉

究
竞
I
I
歌

詞

才

算

是

德

國

國

歌

的

問

題

，
因

之

只

有

在

涉

及

國

歌

的

第

三

段

時

*
 $

有
法
明
確
性

 

的

要

求

。
由
聯
邦
總
理
艾
德
諾
及
聯s

統

翟

以

斯

在

一

九

五

二

年

的

通

信

中

並

不

明

確

，
且
令
人
無
法
辨
識
出
只
有

 

第
三
段
才
能
i

釋
爲
國

歌

。
但

可

確

定

的

是

’
在

國

家

的

慶

典

中

’
只

演

唱

國

歌

的

第

三

段

’
而
此
亦

爲
數
十

 

的

慣

行

=
故

對

於

刑

法

第

九

十

條

之

一

第

I

項
第
二
款
的
®

人

而

言

，
所

謂

「
國

歌

」
的
概
念
意
義
就
不
能
超
過
第

 

三

段

。
因

此

，
^
:
污

辱

國

歌

前

兩

段

所

科

處

的

刑

罰

’
也
就
違
反

S
本

法

第一

 O

三

條

第

二

項

的

法

明

確

性

原

則

。
 

(
以
下
爲
法{n

o
w

)

B

8

-

一
、
 

柏

格

貝

爾

譯
爲

有

名

的

筆

營

。

二

、
 

瓦

克

斯

多

夫

位

於

德

國

巴

伐

利

亞

邦
*

本

有I

核

廢

料

處

理

中

心

’
曾

遭

示

威

反

對

，
現

已

麵

。


